
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
2010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特公布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以下简称“太

原中心支行”）2010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

本报告由工作情况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依申

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

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情况，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

减免情况，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其他需要报告

的事项等七部分组成。本报告中数据的统计期限自 2010年 1

月 1日起至 2010年 12月 31日止。

第一部分：工作情况概述

2010年，太原中心支行按照《条例》要求，加强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建立健全工作

制度，狠抓工作落实，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组织领导进一步加强。太原中心支行在推进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中，坚持做到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

责任部门专门抓。目前，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办公室组织

协调、纪检监察部门监督检查、法律事务部门法律保障、科

技部门技术支撑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

二、学习培训扎实有效，提升了政务公开工作能力。采



取以会代训、经验交流、外出培训等多种形式，及时加强了

对《条例》的学习、宣传和落实。2010年，太原中心支行组

织召开 1次电子政务内网需求分析工作培训。组织山西省内

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政务公开工作经验交流 1次。选派业

务骨干人员参加了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和总行政务公开培训班学

习。

三、工作制度进一步健全，初步建立了政务公开工作长

效机制。建立健全了政务公开实施办法和主动公开、依申请

公开、监督、评议等多项工作制度，认真落实了政务公开档

案管理、保密审查、信息报送等制度。制定印发了《2010年

全省人民银行政务公开工作要点》，进一步明确了政务公开

工作任务，从而形成齐抓共管，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

四、深入调研梳理，积极推进行政权力的公开透明运行。

围绕“电子政务内网建设”和“信息化现状”两个专题，认真开

展了工作调研和业务梳理。组织 18个内设部门根据太原中

心支行“三定”方案和处室工作职责，梳理细化了涉及电子政

务的具体业务名称和业务工作资料信息；梳理了对外业务工

作环节事项的相关信息，包括对外环节工作名称、涉外单位

名称、工作涉密情况及工作量等内容；梳理了本行计算机网

络现状、应用情况、数据交换、视频会议等情况。为下一步

建设电子政务内网，推进行政权力的公开透明运行奠定了基

础。

五、完成了太原中心支行子网站“政务公开”专栏建设任

务。认真学习落实《中国人民银行互联网站管理办法（试行）》

等规定，编制完成了太原中心支行子网站政务公开目录。包



括“机构与职责、法规政策、行政执法、业务信息、政务公开

信息、其他”6大类，18个小项，基本上涵盖了基层央行需要

公开的全部内容。同时，组织专人对相关信息进行了集中梳

理、填制和发布，进一步拓宽主动公开渠道，扩大政务公开

的影响力和辐射面。

六、开展考核评议和监督工作，推动工作顺利开展。在

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始终与“争先创优”活动、行风建

设、抓源头治理腐败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强化了工作考核

和监督管理，于 2010年 1月 4日至 15日，开展了2009年度

行业作风和政务公开评议活动。2010年 11月组织在全辖区开展

了政务公开工作自查，推进全省人民银行系统政务公开工作深

入开展，进一步增强了人民银行的公信力。

第二部分：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

2010 年，太原中心支行通过山西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shanxigov.cn）对外发布和更新信息 48条，累

计发布信息 612条。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新版互联网站太原中

心支行子网站发布政务公开信息 6大类共 36条。

在信息公开内容方面，紧紧围绕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

展方式转变、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强全省人民银行贯

彻落实中央关于宏观调控、结构调整、服务“三农”、中小企

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政策措施情况及时公开相关信

息。2010年，重点公开了《金融支持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发



展实施意见》和《关于金融支持山西农村经济发展的指导意

见》、《关于金融进一步促进消费需求的信贷指导意见》、《关

于金融支持山西经济薄弱环节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山西

省金融支持文化旅游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等。为帮助公众全

面理解文件精神，专门编制并公开了对《金融支持山西资源

型经济转型发展实施意见》的政策解读等，加大金融政策宣

传力度，保障了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

权。公开了山西省金融机构本外币、人民币及外汇信贷收支

统计数据。公开了太原中心支行行政执法岗位职责目录，公

开了各职能部门的执法事项、执法岗位、执法职责和执法依

据，从而确保行政权利在运行过程中公开透明。

二、信息公开方式

2010年，太原中心支行从实际出发，主要是通过山西省

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中国人民银行新版互联网站太原中心支

行子网站、内联网、电子显示屏、公告栏等载体和渠道发布

政府信息。此外，为方便公众获取政府信息，还向山西省档

案馆等提供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查阅的服务场所送达了《2009

年山西省金融运行报告》等政务公开信息纸质文件，缓解了

群众“看文件难”的问题。

第三部分：依申请公开、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申请情况及申请处理情况

2010年，太原中心支行未收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



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太原中心支行建立了信息公开审查机制和程序，明确对

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金融信息，与行政

执法有关，公开后会影响检查、调查、取证等执法活动或者

会威胁个人、单位安全的事项等金融信息不予公开。

第四部分：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情况

2010年，太原中心支行没有收到有关政府信息公开方面

的行政复议，也没有发生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行政诉讼情

况。

第五部分：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减免情况

2010年，太原中心支行尚未向申请人收取相关费用。

第六部分：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情况

目前，太原中心支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力度还需要加

强、公开内容还需要进一步丰富。为此，将采取以下措施进

行改进。

一是抓好宣传教育。继续采取以会代训、学习交流等方

式，组织全员学习《条例》和政府信息公开相关知识，增强



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二是继续加强太原中心支行子网站建设，做好公开内容

的更新工作，及时梳理和发布政府信息公开新增内容，对已

经修改和失效的内容，及时更新。

第七部分：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太原中心支行暂无向社会告知的其他事项。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日


